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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关于《关于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和 

社会研发机构（事业单位性质）名单核定办法（草案）》 

的起草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关税﹝2021﹞24 号）等国家政策，深入实施科

教兴国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支持科技创新，市科委会同市财

政局、市税务局、上海海关等部门，研究起草了《关于享受科技创

新进口税收政策的科研院所和社会研发机构（事业单位性质）名单

核定办法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（草案）》）。现广泛征求意见，

并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。 

一、背景情况 

2016 年 12 月，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印发《关于“十三五”

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16〕70 号）等

系列文件，要求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核定所属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各

类科研院所名单，函告相关科研院所所在地直属海关，享受支持创

新进口税收政策。2021 年 4 月下旬有关部委印发《关于“十四五”

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关税〔2021〕23 号）和

《关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财关税〔2021〕24 号），规定省级科技部门应会同财政、税务部门

和所在地直属海关核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省级、地市级科研院所

名单和事业单位性质社会研发机构名单。其中，核定事业单位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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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研发机构名单应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为落实国家文件要求，并

总结十三五期间实施经验，结合近年来本市事业单位性质社会研发

机构发展形式，研究草拟了《办法（草案）》。 

二、起草思路 
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起草的总体思路如下： 

一是贯彻落实国家要求。国家文件要求省级科技部门核定省级、

地市级科研院所名单和事业单位类社会研发机构名单，其中核定社

会研发机构（事业单位性质）名单需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考虑到传

统科研院所和事业单位类研发机构从性质上有一定相似性，同时也

方便开展核定工作，《办法（草案）》规定了两类机构的核定程序。 

二是吸收前期经验做法。为了保持政策延续性，《办法（草案）》

吸收了“十三五”期间核定享受进口税收政策的市属科研院所的经

验做法。 

三是适应管理改革需要。进一步体现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减

轻科研人员负担，简化有关提交材料要求，提高核定工作效率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办法（草案）》共九条，明确了制定依据和目的、适用范围、

管理部门、核定条件和程序、违规责任和有效期等方面内容。其中，

第一至三条阐述了《办法（草案）》的制定依据和目的、适用范围和

管理部门。第四条规定了申请单位需符合的条件。第五、六条明确

了核定方式、提交材料内容及核定程序。第七条规定了出现变更情

形时的处理办法。第八条规定了申请单位弄虚作假骗取免税资格的

后果。第九条明确了《办法（草案）》的有效期。 


